
� 中國反分裂國家法與台海關係的發展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7期／2009.09.30 58  

《反分裂法》與台灣的國家安全 
 

●王崑義／台灣戰略學會秘書長、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兼任教授 

 
 
 

《反分裂法》與島鏈突破《反分裂法》與島鏈突破《反分裂法》與島鏈突破《反分裂法》與島鏈突破    

  2005年3月14日中國全國人大所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四年來大家所解讀的方

向，除了認為這是一部「法理統一法」、「戰爭授權法」之外，似乎很難再有新意的解

讀。然而，如果從整個中國海洋戰略的佈局與海上安全的角度來看，《反分裂法》其實

還是頗具有「島鏈突破」的法律意涵。 

  所謂「島鏈」一詞源自於冷戰時期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的「圍堵政策」

（Containment Policy），藉由在西太平洋島群部署軍事力量形成圍堵蘇聯、中國等集權

國家向外擴張的前哨據點。第一島鏈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台灣島，南至菲律

賓群島這一條沿著東亞大陸所環繞而成的弧形島嶼，而第二島鏈北起日本、關島、帛

琉、印尼之間的弧形島弧。 

  在美國及其盟友的通力合作之下，這項圍堵策略成功地阻止共產主義由東亞大陸向

西太平洋擴張的目標。雖然冷戰早已結束，但是美國在西太平洋所構築的圍堵島鏈並沒

有就此消失。 

  中國整體國力在九○年代之後迅速地增長，尤其是海、空軍的急速現代化、國防預

算持續呈現二位數成長，不但填補了蘇聯勢力淡出亞太地區後的空缺，也引發了美國對

於中國崛起的疑慮。雖然中國一再強調「和平發展論」，以消弭外界對於中國崛起的疑

慮，但是美國仍將中國視為未來潛在的戰略競爭者，在「中國威脅論」的推波助瀾下，

中國順勢成為美國圍堵政策的延續對象。 

  儘 管 美 國 自 柯 林 頓 執 政 時 期 開 始 ， 擴 大 對 中 國 「 交 往 政 策 」 （Engagement 

Policy），期盼在各個領域跨擴大與中國交往，讓中國走向民主化與自由化，並讓中國在

國際體系內依據規範行事，深化中國對國際體系的依賴，避免中國成為區域和諧與穩定

的破壞者。但是另一方面，為了圍堵中國軍力對外擴張，損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

益，透過美日安保體系的強化，擴大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將日本塑造成能與中國

抗衡的區域大國。 

  2001年小布希政府就任之後，展開了「戰略東移」政策。美國認為有必要強化亞太

地區美軍及盟邦的軍事實力，因而一改過往「重歐輕亞」的軍事戰略佈局，把過去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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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戰區的武器系統，逐步向太平洋戰區轉移。 

  美國以最西邊的領土關島為核心，進行機動與高效率地戰略部署，除了在亞太地區

維持十萬駐軍外，更大幅增加了亞太駐軍的海空軍打擊力量，將超過半數的航空母艦、

核子潛艇、神盾級驅逐艦與戰略轟炸機陸續部署在亞太地區。 

  因此，中國的海洋戰略擴張首先面臨美日在第一島鏈的包圍，形成「有海無洋」的

困局。近年來，中國海測船與潛艇頻繁出沒於第一至第二島鏈之間的海域，以及解放軍

內部將領高調聲明中國將建造航空母艦，顯見中國試圖提升遠洋的作戰能力，突破第一

島鏈封鎖的野心。 

中國第一島鏈的突圍中國第一島鏈的突圍中國第一島鏈的突圍中國第一島鏈的突圍    

  而中國之所以急於突破第一島鏈的圍堵，歸因於國家戰略重點由陸上轉向海洋，歸

納其原因可分別由經濟與周邊戰略態勢等觀點來探討： 

  就經濟因素而言，中國雖然是一個能源大國，但是由於人口數量龐大，所以依照人

口平均使用量來算，中國的能源其實並不充沛。自從實施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對於能源

的需求更顯殷切，尤其是石油的需求。由於中國周邊海洋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因此中

國不得不開始認真思考開發海洋資源的需求。 

  另一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成為全球工廠，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

外貿進出口總額因而年年增長。過往中國的國家發展重心在於北方，隨著對外貿易增進

中國沿海城市的繁榮發展，東南沿海地區不再是過去的戰備支援區，取而代之成為中國

未來的國家發展核心。因此，基於能源安全、經貿持續成長等因素考量，成為中國發展

海洋戰略的推力。 

  就周邊戰略態勢觀點而言，隨著中國北方威脅的舒緩，對於南疆問題必列於優先解

決項目。目前中國在南疆所面臨的除了台灣問題外，還包括周邊領海的主權爭議。這些

具有主權爭議的地區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尤其是能夠支持中國經濟發展所需的油氣資

源。聯合國於1982年新訂之《海洋法公約》，使得全球海洋權力重新分配，在可能歸屬

中國的三百萬平方公里專屬經濟海域中，有一半面積與周邊國家存在著爭議。在南海，

中國與東南亞鄰國就南沙與西沙群島長期存在主權與漁業爭議；在東海，中國與日本就

釣魚台存在著主權爭議。 

  礙於國際法中的時效性原則，一個國家如果在相當長的時間有效管轄爭議性的領

土，若干年後將自然地合法取得所有權，這個時間性一般認定為五十年。所以儘管中國

一貫秉持著「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處理原則，然而由於這些地區不僅具有領海與領

土的利益，在政治上更有大意義，隨著國際法的時效性因素，以及中國內部高漲的民族

意識，解決這些主權爭議的呼聲也開始日益升高，中國終將設法取回這些爭議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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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軍成為海洋戰略的執行者中共海軍成為海洋戰略的執行者中共海軍成為海洋戰略的執行者中共海軍成為海洋戰略的執行者    

  由過去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得知，一個大國必須是海洋強

國，壯大的海軍不僅與國家的崛起密切相關，海軍也自然成為國家海洋政策的最主要執

行者。拜經濟發展之賜，中共海軍在近幾年來獲得了迅速地發展，頻繁地造訪外國港

口、與別國海軍進行海上聯合演習、共軍潛艇開始遠航至關島巡邏，顯見中共海軍希望

自身不僅是經濟成長的消費者，而且是中國經濟的保護者與海洋政策的執行者。 

  綜觀中共海軍戰略發展，由「近岸防禦」調整為「近海防禦」，未來再調整為「遠

洋作戰」，其過程並非一蹴可及，而是在諸多主、客觀因素之下逐步演變而成。 

  在中共建政初期，礙於財政與科技上的薄弱，加上長期接受蘇聯的裝備與訓練，自

然地承襲蘇聯的建軍理念。當時蘇聯海軍思想的主流是所謂的「海軍舊式學派」，採取

陸、海軍一體化之體系，將海軍定位為陸軍的戰術支援體系，平時近岸偵巡、戰時依託

島岸，協助近岸殲敵，因此主張「小艦隊、小戰爭」的理論。 

  中國受此理論的影響，在近海部署大量的「快、潛、飛」輕快兵力，也就是以飛

機、潛艇與快速艦艇為海軍作戰骨幹，同時充分運用海上民兵與沿海人民的作用。這種

海上游擊戰的作戰構想，完全是蘇聯「海軍舊式海軍學派」與毛澤東「人民戰爭」理念

的相結合。此一「近岸防禦」的作戰理念主導中國的海軍戰略長達三十年之久，直到劉

華清於1982年接任中共海軍司令員為止。 

  劉華清接任中共海軍司令員之後，轉而主張建立一支強大的遠洋海軍，大致可從三

個方向進行思考： 

  一是國防戰略的調整。海軍戰略屬於整體國防戰略中的一環，隨著國防戰略的調

整，海軍戰略自然也會跟著轉變。近年來，儘管中國與俄羅斯、印度、越南關係的大幅

改善，陸上安全態勢因而獲得趨緩，然而南海主權爭議與台灣問題仍具有引爆海上衝突

的可能性，因而促成中國的戰略重心由陸上轉移至海疆。 

  二是國家發展重心的轉移。隨著東南沿海城市成為中國未來國家發展的重心。因

此，中國必須加大海上防禦縱深，由近岸向近海延伸，殲敵於海上以確保經濟發展命脈

無虞。 

  三是高西可夫（Sergei Gorshkov）海權觀的深刻影響。高氏為蘇聯「海權派」的代

表人物，在其著作《國家的海洋力量》中，提出了「制海權」的觀念，他認為要維護蘇

聯的海洋利益，就應該跳脫過往海軍是陸軍支援軍種的舊思維，必須對海軍加以利用，

使之能夠獨立完成控制海洋權利之戰略任務。高西可夫在1956年接任蘇聯海軍司令，在

他指揮蘇聯海軍近三十年間，將蘇聯海軍打造成一支足以與美國抗衡的全球海上力量。 

  大致而言，雖然「積極防禦，近海作戰」仍是當前中共海軍的作戰思想，但「近

海」的範圍已隨著中國的整體國力的上升、海洋戰略的發展向遠洋擴展，從原來領海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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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的三十七平方公里，增為三百萬平方公里，期盼有朝一日能控制第二島鏈範圍內的

海域。 

對台灣國家安全之影響對台灣國家安全之影響對台灣國家安全之影響對台灣國家安全之影響    

  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中心，因而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如果美國能夠掌握住台

灣，就可以透過這個「施力點」向中國施加源源不絕的壓力，平時可以箝制中國東南沿

海交通線之咽喉，戰時又可以做為攻略中國的前沿戰略基地。 

  相對地，如果中國奪得台灣，將可以台灣為出海口，北可與日本爭奪釣魚台、南可

與東南亞諸國爭奪南沙群島、東入太平洋也將因而豁然開朗，可順勢將海、空軍兵力往

第二島鏈投射。所以只要台灣問題不解決，就會大大牽制中國的海洋戰略，使中國騰不

出手來顧及其他海上問題。因此，對於中國而言，能否解決台灣問題將是中國突破第一

島鏈封鎖的關鍵。 

  就區域安全態勢而言，中國向第一島鏈跨出，將衝撞美、日部署於西太平洋的防

線，勢必與美日在此區域內相衝突。除此之外，由於中國擁有區域內最強大的軍事力

量，致使與中國有領海主權糾紛的國家為求自保，而紛紛強化本身軍事力量，免不了將

助長區域內的一番軍備競賽。 

        就台灣國家安全的觀點來思考，中共海軍實力的加強，特別是潛艦質量與數量的提

升，提高了美國的作戰風險，將降低日後美國介入台海危機的意願。另一方面，台灣為

天然資源之海島國家，又以外貿作為經濟命脈，因此海上通道安全對台灣至關重要，中

國制海能力的提升，勢必嚴重威脅台灣海上航運與經濟發展。 

《反分裂法》的新解《反分裂法》的新解《反分裂法》的新解《反分裂法》的新解————————代結論代結論代結論代結論    

  從海洋戰略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島鏈的戰略地位確實不容忽視，2005年以前，由於

阿扁政府努力推動「正名」、「制憲」運動，加上阿扁連任以後可能無後顧之憂，中國

擔心阿扁政府可能據此推動「法理台獨」的實現，因此制訂《反分裂法》將台灣鎖進中

國的領域，並將這個構想予以法律化，避免台灣獨立變成中國無法挽回的事實。 

  從法律意義來看，中國既然以《反分裂法》將台灣地位賦予中國內部法律的基礎，

那麼中國就可以對外宣示對台灣擁有法理權限，間接也等於是破解美國的島鏈封鎖網

絡。雖然這種「法理權限」仍有待過去台灣國際法理地位的檢驗，但在中國崛起以後，

各國必須看中國的臉色，讓中國在國際社會更有機會作法理宣傳。 

  再從法理替代來看，中國制訂的《反分裂法》如果未來能夠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那麼在後法取代前法的法理前提之下，中國也可能有機會依此模式，讓二次戰後所留下

的一些相關的台灣法理的和約、會議紀錄、聯合國的決議等，完全由《反分裂法》予以

取代。這種情形在阿扁執政後推動的「入聯公投」，雖然極力掀出過去台灣國際法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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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文件重新解釋，但中國總是好整以暇的祭出《反分裂法》作為對應，顯然中國意圖

以後法取代前法的效用已經初步奏效。 

  當然，如果再從現實的效益來看，從馬英九上台以後，中國會採取「東和西緊」的

戰略，主要還是有《反分裂法》做為背後支撐。在西藏問題仍然緊繃之下，中國不可能

腹背受敵，所以有《反分裂法》的「尚方寶劍」存在下，中國不斷對台採取懷柔政策，

包括實現大三通、兩岸簽署ECFA、意圖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與簽訂和平協議等，都是《反

分裂法》的延伸，有了《反分裂法》作為兩岸其他簽署文件的「母法」，中國透過台灣

「大舉東出」的舉動就可無後顧之憂。 

        特別是從2008年12月31日「胡六點」推出以後，中國對台灣綠營人士已經不再要求

接受「一中原則」，以及放棄台獨主張也願意進行交往的大膽政策轉向，顯然《反分裂

法》的存在，才是他們政策轉向背後支撐的最大力量。◆ 


